
P1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分署廉政電子報 
 

113年4月號 
北水分署政風室 編製 

 

法律常識 ★心情不好，也不可遺棄稚女！ P02 

廉政案例 ★商業賄賂有罪嗎？ P04 

資通安全 
★Gartner：AI生成的深度偽造將影響身分認證與驗證方

案的可靠度 
P07 

消費保護 ★無卡分期 小心有可能是真貸款! P09 

反毒反詐 

★北市府社會局女科員淪毒販 囂張約市府大門口面交大

麻被逮交保 

★政府與 Google防堵 RCS詐騙簡訊有成 提醒民眾勿點擊

不明連結 

P10 

P11 

洗錢防制 
★洗錢防制法配套上路 「人頭帳戶」每日只能提領轉帳1

萬元 

P12 

陽光法案 ★哪些為應申報之保險？應如何填寫？應注意事項？ P15 

陽光法案 

 

★鄉民代表參與關係人承攬之工程驗收，假借職權圖其關

係人利益案 

P17 

健康叮嚀 
★胃凸肚子大影響外觀？胃凸原因、改善方式及運動一次

看 

P18 

 

 

 

 

 

 

 



P2 

法律常識 

 

心情不好，也不可遺棄稚女！ 
 

■資料來源：臺灣高等檢察署 

 
 

  桃園市有一位年已三十的林姓市民，五年前與一位黃姓女子結

婚後，仍居住在母親所有的房屋，不必付房租，可是他月入只有

四萬元，夫妻省吃節用，勉強可以過苦日子，正當他們要為未來

的日子設法改善時．他們的大女兒竟然趕來湊熱鬧，此後不是沒

有奶粉，便是沒有尿布，這些煩人的小事，導致夫妻倆經常吵架！

這天兩人又因小孩的事吵了起來！這次林男改變了策略，任由老

婆嘀咕，自己關起門來睡大覺，心想午睡醒來一切就平靜了。只

是事與願違，睡沒多久，便被女兒在客廳大哭大叫要找媽媽的聲

音吵醒了，男子心想： 「你媽不是在屋內，這樣大哭大叫幹什

麼?」被吵醒後想再睡一回，竟然無法再入睡，只好起來陪女兒找

媽媽，找遍屋內外都不見人。 

 

  第二天一大早，林男就帶同女兒前往老婆娘家附近的公園，若

老婆出來活動，把女兒交給她，就可了事！偏偏老婆這天沒有出

現，這時廣場的人越來越多，大半是上了年紀的爺爺奶奶出來活

動手腳，他們的女兒雖然已經五歲，但以前大人們從沒帶她去過

這些人多又熱鬧的地方，今天才見到，所以安靜地坐在那裡觀賞。

坐在小女孩身旁的林男，心情極度不安，因為按照自已的規劃，

這時候必須離開，否則被女兒發覺，一定脫身不了！男子便趁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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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不注意的時候，隻身溜出廣場。至於林男的舉動，在刑事上該

負什麼責任？ 

 

  林男為了自己要上班，家中又無大人可以代為看顧小孩，將年

方五歲的小女孩丟在公園的廣場內，然後逕自離開廣場，五歲的

小女孩留在公園裡，就林男來說，他這麼做是出於無奈！不過，

小女孩也有小女孩的人權，而且這種人權不待小女孩行使，自然

受到法律的保護，因為五歲的小女孩雖然會哭會鬧，但要她設法

養活她自己，那就難倒她了！所以五歲的小女孩，在法律上還是

一個無自救力的人！我國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規定：「 遺棄無自

救力之人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

林男的行為與這法條相當，自應負起遺棄罪的刑責！ 

本刊言論為作者之法律見解，僅供參考，不代表本分署立場。 

 

 

 

 

 

 

 

 

 

 

 

 

 

 

 

 

 



P4 

廉政案例 

 

商業賄賂有罪嗎？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曾清白是某輪胎公司的經理人，自 84 年初起，利用辦理公司採 

購業務的機會，向其同姓宗親之供應商及報關公司索取回扣，而

該供應商或報關公司一方面害怕如果不配合，曾清白經理手握採

購生殺大權，會不再向他們進貨，一方面又為取得長期生意往來

以賺取利潤之機會，因此長期以來同意給付回扣款。 

 

  曾清白自 84 年 1 月起至 103 年 7 月間，收取回扣款金額合

計達5 億餘元，犯罪所得金額已逾 1 億元，並因其中之供應商將

回扣款各加計入之報價內，致該輪胎公司因而合計增加 2 億 8 千

萬餘元之採購成本，使該輪胎公司遭受額外採購成本合計已達 

500 萬元以上之損害。 

 

  最後因為報關公司受不了曾清白經理長期壓榨剝削，向檢察官

檢舉，經檢察官指揮調查，最後曾清白遭起訴，法院依證券交易

法第171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2 項之背信罪，處有期徒刑 5 年，

併科罰金 1,500 萬元。 

 

「商業賄賂入罪化」是否有必要？ 

 

一、《聯合國反貪腐公約》之要求為何？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21 條（私部門之賄賂）規定：「各締

約國均應考慮採取必要之立法和其他措施，將在經濟、金融或商

業活動過程中故意觸犯之下列行為定為犯罪：(a)向以任何身分領



P5 

導私部門實體或為該實體工作之任何人，直接或間接行求、期約

或交付其本人或他人不正當利益，以使其違背職務而作為或不作

為；(b)以任何身分領導私部門實體或為該實體工作之任何人，為

了其本人或他人直接或間接要求或收受不正當利益，以作為其違

背職務而作為或不作為之條件。」 

 

二、商業賄賂該當何罪？ 

 

  現行法基於公、私部門的二分法，採「二元處理模式」，立法者 

依照受賄者是否具有公務員身分，而設有不同處罰規定，如《刑

法》瀆職罪章中第 121 條至第 123 條及《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5條對受賄行為之處罰，皆是以具有公務員身分者為行為

主體，而不及於「私部門」職員。 

 

  因此，私部門收賄通常只能以較為概括的《刑法》第 342 條背 

信罪1或《證券交易法》第 171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2 項2等相

關規定予以追訴，規範密度明顯不足。舉例來說，即便證明採購

拿回扣，除了主觀意圖不易證明外，要成立背信罪還必須致生財

產損害於企業，在許多常見商業賄賂案例中，被告往往抗辯「並

沒有買貴」、僅是「交易習慣」，甚至能否認定屬「違背任務之行

為」亦有困難，無法以背信罪相繩。 

 

  此外，部分「附屬刑法」對於非公務員之受賄行為加以處罰，

但不一定與商業交易有關，例如《營業秘密法》第 10 條第 1 項

第 1 款及第 2 項規定3，係與洩漏營業秘密有關之受賄行為。 

 

三、如何強化私部門反貪腐？ 

 

  行政院 105 年 8 月 24 日函頒修正「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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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肆、具體作為」之具體策略第 7 點有「強化企業誠信，凝

聚私部門反貪腐共識。」之規定，包含推動公司評鑑機制、強化

資訊揭露等 8 項執行措施，由公部門引導私部門誠信經營，輔導

獎勵企業建立內部倫理及行為規範或準則，以防止私部門貪腐，

建立優質、廉潔、效率之環境。 

  另為鼓勵民眾勇於檢舉金融違法案件，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訂

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受理民眾檢舉金融違法案件獎勵要點」，

對因檢舉而查獲金融違法案件之檢舉人給予獎勵，依該要點第 5 

點，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經處一定金額以上之罰鍰或法院判決

一定刑度者，核發每件 40 萬、20 萬或 5 萬元之獎金；該要點第 

11 點並訂有「受理檢舉機關對於檢舉人之姓名、年齡、住居所等

足資辨別其特徵及檢舉內容等資料，除因依法令所為之查證外，

均應予保密。」之規定，強化檢舉人身分保密。民眾如能勇於檢

舉，共同為企業之誠信把關，將能促進全體企業朝向永續經營之

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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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安全 

 

Gartner：AI 生成的深度偽造將影響身分認證與

驗證方案的可靠度 

■資料來源：文轉載自《資安人》 

 

  根據 Gartner公司的預測，到2026年，30%的企業將因為人工智慧

（AI）生成的人臉生物識別深度偽造攻擊而認為此類身分認證與驗

證解決方案不再能夠起到可靠的作用。 

Gartner研究副總裁 Akif Khan表示，惡意行為者可利用深度偽造手

段騙過生物辨識身分驗證或令其失效。其後果是，企業可能會因為

身分認證與驗證解決方案無法分辨被驗證者的臉是真人還是深度偽

造，而開始質疑它們的可靠性。 

 

  目前，使用人臉生物辨識技術的身分認證與驗證流程依賴於活體

冒用攻擊測試（PAD）評估用戶的真實性。然而當前定義和評估 PAD

機制的標準與測試流程並未涵蓋 AI 生成的深度偽造。 

Gartner的研究表明，雖然活體冒用攻擊是最常見的攻擊載體，但注

入攻擊（IAD）在2023年增長了200%。為防範此類攻擊，需要結合使

用 PAD、IAD 與圖像檢測。 

 

  結合使用 IAD與圖像檢測工具減少深度偽造威脅 

為幫助企業防範能夠騙過人臉生物辨識技術的 AI生成深度偽造威

脅，企業應該與專門投資於使用 IAD 和圖像檢測技術減少深度偽造

威脅的廠商合作，開始制定最低的控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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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戰略和最低標準後，CISO和風險管理領導人必須添加設備辨

識、行為分析等額外的風險和識別信號，以便提高檢測到身分驗證

流程受到攻擊的機率。 

  

  最重要的是，負責身分識別和存取權管理的安全與風險管理領導

人應該行動起來，通過選擇能夠驗證真人的技術和落實防止帳戶接

管的措施來降低 AI 深度偽造攻擊所帶來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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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 

  

無卡分期 小心有可能是真貸款!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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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反詐 

 

 北市府社會局女科員淪毒販 囂張約市府大門口面

交大麻被逮交保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老人福利科女科員劉如婕，疑似在網路上販

賣第二級毒品大麻，面交毒品的地點還囂張選在市府大門口附近的

信義區鬧區，台北地檢署今指揮台北市大安警分局3路搜索劉女辦

公室及她與男友周冠亘的住處，依涉販賣第二級毒品等罪，拘提2

人；今晚9點，2人訊後各被諭令20萬元交保。 

 

全案起源於一名男藥頭遇到警方臨檢時被查獲持有大麻菸，男藥頭

向警方供出，大麻來自劉女及她男友，警方循線追查，發現劉女竟

是北市府公務員，不敢大意，立即報請北檢指揮偵辦。 

 

今早9時許，大安警分局持搜索票進入北市社會局，仔細搜索劉女

的辦公位置，其他公務員發現警方搜索案由為「販毒」，不敢置

信。 

 

檢警調查，今年1月間，劉女與周姓男友涉嫌在網路兜售大麻，面

交地點選在市府大門口附近的信義區鬧區，檢警懷疑周男才是販毒

主嫌，於今早發動首波搜索，並拘提周、劉2人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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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反詐 

政府與 Google 防堵 RCS詐騙簡訊有成 提醒民眾

勿點擊不明連結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騙網 

  

  刑事警察局統計，自112年10月份起，即有民眾接獲不明 RCS 訊

息向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檢舉，11月份檢舉數更達4,723件，經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刑事警察局及 Google 公司共同努力下，截至

113年1月份，民眾檢舉數已下降為143件，與11月份之最高峰相比，

減少4,580件、降低96.97%，顯見防制 RCS 詐騙訊息已有初步成效。 

 

    詐騙訊息過去都是透過傳統簡訊途徑，偽裝成國內公營事業

（如自來水、電力）向民眾「催繳帳單」，或假冒電信業者、電商、

銀行提醒民眾「積分即將到期，儘速領取」等詐術，誘騙民眾點擊

訊息中所夾帶的釣魚網站，進而騙取民眾個人資料或信用卡資訊，

經通傳會與刑事警察局共同努力下，利用簡訊發送詐騙訊息之案件

已大量減少，惟自112年10月份起詐騙集團開始改用 RCS 訊息發送

詐騙訊息。 

 

    為避免國人接獲經由 RCS 傳送的詐騙訊息，通傳會多次邀集

刑事警察局、手機廠商與業者探討防範機制，而 Google 團隊也主

動與通傳會和刑事警察局分享在 RCS 上觀察到的詐騙訊息趨勢，

並共同研商如何由源頭端防堵 RCS 上的詐騙訊息。經刑事警察局

觀察民眾向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檢舉 RCS 上的詐騙訊息的件數，自

112年12月份後即大幅下降，至113年1月仍保持零星諮詢個案，顯

示此機制已有初步成效。 

 

    詐騙手法日新月異，政府及企業積極防堵各類電信詐騙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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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警察局仍提醒民眾平時應關注防詐資訊以提升自我防詐意識，

可以透過加入165LINE@官方帳號、165臉書粉絲專頁或下載警政服

務 App 等方式，隨時接收最新防詐資訊，如發現疑似詐騙訊息，請

透過165官方網站檢舉電話或簡訊門號，協助警方調查，共同防制

各類電信詐騙。 
 

 

洗錢防制 

洗錢防制法配套上路 「人頭帳戶」每日只能提領

轉帳1萬元 

資料來源：中時新聞網 

 

  國內詐欺猖獗，《洗錢防制法》配套子法「洗錢防制法第十五條

之二第六項帳戶帳號暫停限制功能或逕予關閉管理辦法」今天上路，

法務部表示，新法上路後，人頭帳戶行為人被限制每天轉帳、提領

（含消費扣款）各不得超過1萬元，並禁止使用包括網路銀行等支

付或轉帳服務。至於提供3個以上人頭帳戶、或經警方告誡後5年內

再犯者均科以刑責，未來不會再有人頭帳戶不受法律規範。 

 

  該辦法規定，警察機關於必要範圍內，可將行為人資料提供金融

機構、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金融

機構在受理行為人申請開立新金融帳戶時，可以拒絕其開戶、建立

業務關係或交易。 

 

  金融機構對行為人的金融帳戶，除繳交水電、瓦斯公用事業費用、

稅款、罰金、罰鍰、滯納金外，其帳戶晶片金融卡每日轉帳、提領

金額上限各為1萬元，包括消費扣款在內。另禁止使用網路銀行

（含行動銀行）、電話（語音）銀行及將存款帳戶連結各式支付平

台（含電子支付、第三方支付、行動支付或開放銀行 TSP 業者等）

及其他類似的電子銀行業務辦理支付或轉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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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行為人臨櫃辦理提領、轉帳或匯款時，金融機構可要求其提供

交易相關資料，證明交易的合理性，如無法提出合理說明，得拒絕

其交易。若其金融帳戶屬電子支付帳戶，規定每月付款金額，上限

3萬元、每日國內外小額匯兌的支付金額，以1萬元為限。 

 

  辦法並要求金融機構、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及第三方支

付服務業，應將行為人視為高風險客戶，進行加強確認客戶身分及

持續審查措施，若發現有疑似洗錢或其他不法之交易時，得於查證

期間內，先予暫停帳戶、帳號之全部或部分功能。 

 

  法務部指出，洗錢防制法處罰人頭帳戶法條已自去年6月16日施

行，關於告誡新制及無正當理由交付、提供帳戶罪施行後，對過去

無法以幫助詐欺罪、幫助洗錢罪定罪的無正當理由交付、提供金融

帳戶者，一律由警察機關裁處告誡，另就賣帳戶、一行為交付3個

以上帳戶或告誡後5年以內再犯者，都會科以刑責。 

 

  法務部說，洗錢防制法授權擬具的「洗錢防制法第十五條之二第

六項帳戶帳號暫停限制功能或逕予關閉管理辦法」今天施行，違法

者自告誡當日起5年內暫停、限制、直接關閉規定有所規範。 

 

  該辦法有4個重點，包括 

1.各個金融帳戶每日轉帳、提領金額上限各為1萬元、禁止使用網

路銀行、得拒絕其臨櫃交易或開新帳戶；電子支付帳戶受每日累計

國內外小額匯兌上限為1萬元、每月累計代理收付金額上限為3萬元。 

 

2.虛擬通貨平台帳號經結清後直接關閉，且不得開立新帳號。 

 

3.縱然經盡職調查允許新申請成為第三方支付服務業的賣方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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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再受有虛擬帳號的服務，且同一業者僅限開立一個帳號、自然

人於同一業者僅限代表一家法人、撥款天數不得短於交易請款日起

算20日、每日收款金額上限為2萬元、每月累計收款金額上限為20

萬元。 

 

4.於查證期間，得先暫停帳戶功能，若5年以內再犯者，限制或關

閉期間將重新起算5年，以此造成行為人金融交易活動的不便，而

帳戶自交付瞬間，即再無任何利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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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法案(財申篇) 

 

 

哪些為應申報之保險？應如何填寫？應注意事

項？ 
資料來源：監察院陽光法令主題網 

 

 

  Ａ 1.凡保險契約係以申報人本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為「要保

人」，且符合「儲蓄型壽險」、「投資型壽險」或「年金型保險」之

性質，均應依法申報，填寫於財產申報表「（九）2.保險」欄內，

敘明「保險公司」、「保險名稱」、「保單號碼」、「要保人」、「保險契

約類型」、「契約始日/契約終日」及「備註」。又每件保險之已繳保

險費或保額，縱使未達新臺幣20萬元或已繳費期滿，亦需申報。 

 

2.儲蓄型壽險、投資型壽險或年金型保險之定義： 

 

 

 

 

 

 

 

 

 

 

 

3.申報時應注意事項（法務部 105 年 3 月 22 日法廉字第 

10505003550 號函釋參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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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要保人為認定標準：要保人為申報人本人、配偶或未成年 

子女者，均應申報，無論「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為何人。 

如有保險費非由要保人繳納之情事，得於「備註欄」敘明。 

（2）如保險超過 1 筆以上，縱使保險公司、保險名稱及要保人均 

相同，仍為不同保單號碼之保險，亦應逐筆申報。 

（3）保險契約效力部分： 

①保險契約仍在有效期間內，無論是否已繳費期滿、展期定期、 

減額繳清或已領回生存給付者，均應申報。 

②保險契約於申報（基準）日雖已停效，但並未失效，且停效 

保單可於一定期間內申請恢復效力，亦應申報。 

（4）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如屆滿一定年齡之保單週年日仍然生 

存，保險公司會給付祝壽保險金等特定之保險金者，為具有生存保

險金之特性而屬於儲蓄型壽險，亦應申報。 

4.申報人若不瞭解保險是否屬於應申報之保險契約類型，應詳閱 

申報表保險欄下方之提示文字，或向保險公司查詢確認各別保 

單之性質。 

5.毋庸申報之保險類型（法務部 99 年 4 月 23 日法政字第 

0991104036 號函釋參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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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法案(利衝篇) 

  鄉民代表參與關係人承攬之工程驗收，假借職權

圖其關係人利益案 

資料來源：監察院陽光法令主題網 

   

案例 

  某鄉民代表會代表 A於由其擔任實際負責人之甲土木包工業承攬

鄉公所辦理之標案過程，親自參與工程驗收，違反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下稱本法)第12條之規定，經監察院裁處罰鍰。 

解析： 

  鄉民代表 A擔任甲土木包工業之實際負責人，甲土木包工業為本

法所稱之關係人。A 仍於鄉公所驗收(複驗)甲土木包工業承攬該公

所標案時，以鄉民代表兼廠商代表身分，親自到場參與系爭工程

之複驗，意圖影響受其監督之鄉公所公務之處理判斷，以利獲得

驗收通過，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關係人甲之利

益，違反本法第12條規定。 

 

 

 

 

 

 

 

 

 

 

 

 

 

 

 
    



P18 

健康叮嚀 

 

胃凸肚子大影響外觀？胃凸原因、改善方式及運

動一次看 

資料來源：康健  

 

胃凸是什麼？ 

  胃凸是指肚臍以上的腹部突出，分成急性、慢性兩種。這種腹部

膨脹很可能是由氣體所引起，或是由積聚的液體、組織或消化系統

內容物引起。 

 

  有時症狀複雜會伴隨腹部脹滿、反胃、胃食道逆流、消化不良或

悶痛等情形。然而，胃凸不全是消化道問題，也可能是因為懷孕、

骨盆前傾、脂肪或糞便聚積而成。 

 

胃凸原因有哪些？ 

  胃凸的原因有很多，大致可分為兩種，分為物理性或功能性問題： 

物理性原因： 

暴飲暴食、三餐不定、久坐、骨盆前傾、月經導致水滯留、小腸、

大腸阻塞導致氣體及廢物堆積、胃部癱瘓導致消化內容物堆積、胃

腸道疾病引起的腹脹（例如：小腸細菌過度生長、乳糜瀉、胰腺外

分泌功能不全、腸胃發炎）、腹膜炎、懷孕、腹水、腹內出血、 

功能性原因： 

功能性消化不良症、食物不耐症、大腸激躁症、便秘導致糞便堆積、 

尿液滯留、腹部肌肉無力及腸下垂。 
 

胃凸如何觀察？ 

  想判斷有無胃凸，可在三餐進食後檢查，是否出現暫時性胃部突

起。在正常進食的情況下，腹部外觀不至於會有太大的變化，呈現

平坦才是正常狀態。 

 

  如果吃飽後腹部腫脹，消化後才恢復原狀，便很有可能是胃凸。

胃凸症狀不會出現太大的問題，但如果胃凸頻繁，並發生在肚臍以

下的位置，建議可至腸胃科就醫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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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凸需要就醫嗎？ 

  胃凸可視情況決定是否就醫，如果急性症狀沒有好轉，伴隨著嚴

重的腹痛、噁心、不舒服，或已經演變成慢性腸胃道問題，應尋求

專科治療。以下為評估需要即時就醫的3種情況： 

持續不斷惡化（例如：胃脹氣、劇烈腹痛） 

伴隨疾病症狀（例如：發燒、嘔吐、出血） 

胃凸已成為長期慢性問題 

 

胃凸改善方式？ 

  胃凸通常與生活習慣、運動和飲食有關，平時可強化腹部肌肉，

並透過飲食來改善胃凸情形。改善胃凸的4種方式： 

少吃產氣食物，例如地瓜、馬鈴薯、麵包等。 

放慢進食速度，避免暴飲暴食。 

多喝水、多吃膳食纖維，幫助排便、防止廢物堆積。 

飯前食用益生菌。 

胃凸運動矯正4動作 

  許多人身體不胖卻有嚴重的胃凸問題，可以透過運動、強化腹部

肌肉、腹式呼吸等方式進行改善，以下為4種胃凸改善運動： 

捲腹運動：身體平躺至瑜伽墊上，雙腳屈膝與肩同寬。將雙手放在

大腿上，捲腹時手指朝膝蓋方向延伸，保持上吐下吸的呼吸模式，

需留意頭與肩膀不落地。以此方式一天做2～3組，每組來回10次。 

橋式：身體平躺至瑜伽墊上，雙腳貼地、膝蓋彎曲，注意小腿與地

面垂直。腳掌貼地，將腹部向上抬起，直至最頂端後再慢慢落地，

每天做10～15組。 

 

  空中腳踏車：身體平躺至瑜伽墊上，將手抱於頭上，雙腳屈膝合

併騰空於地面。右肩起用手肘碰至左膝，並注意右腳伸直貼近地面

不落地，以此方式來回左右換邊。來回為一組，每天做10組。 

腹式呼吸：吸氣時腹部凸起，吐氣時腹部自然凹下。這種呼吸方式

可使胸腔範圍變大、變廣，讓空氣深入肺部，增加肺活量，長期下

來能穩定核心並促進身體循環、代謝，幫助睡眠。 


